
堅持到底
林宗立牧師



經

文

來3:5-6

5: 摩西為僕人，在神的全家誠然盡

忠，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。

6: 但基督為兒子，治理神的家；我

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

底，便是祂的家了。



經

文

來5:13-14

:13: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，天天彼此

相勸，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

迷惑，心裏就剛硬了。

:14: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

到底，就在基督裏有分了。



前

言

前言：堅持到底之困難
行百里者半九十：最後的10里路，其困難

度與前面90里路相若，提醒人們越接近自

己以為的終點，越要謹慎認真。

《孟子》盡心篇上第29章孟子曰：「有為

者辟若掘井，掘井九軔而不及泉，猶為棄

井也。」





經

文

1. 可誇的盼望(來2:5-11)

5: 我們所說將來的世界，神原沒有交給天使管轄。

6: 但有人在經上某處證明說：人算什麼，你竟顧

念他？世人算什麼，你竟眷顧他？

7: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，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，

並將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

8: 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。既叫萬物都服他，就

沒有剩下一樣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們還不見

萬物都服他。



經

文

1. 可誇的盼望(來2:5-11)

9: 惟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；因為受死

的苦，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，叫他因著神的

恩，為人人嘗了死味。

10: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，要領許多

的兒子進榮耀裡去，使救他們的元帥，因受苦

難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

11: 因那使人成聖的和那些得以成聖的，都是出

於一。所以，他稱他們為弟兄也不以為恥，



經

文

2.信心(來3:13-14)

來5:13-14

13: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勸，

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，心裏

就剛硬了。

14: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，

就在基督裏有分了。



經

文

3.所信的道(提後4:7、啟2:10)

提摩太後書 4:7

「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，當跑的路我已

經跑盡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。

來4:14

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，

就是神的兒子耶穌，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。





經

文

1. 得救(太24:13)

太24:13 

耶穌說：「惟有忍耐到底的，必然

得救。」



經

文

2.得收成(加6:9、林前15:58、路8:15)

加6:9：「我們行善，不可喪志；若不灰心，到了

            時候就要收成。

林前15:58：「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，你們務要堅

            固，不可搖動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；因為

            知道你們的勞苦，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。」

路8:15 那落在好土裡的，就是人聽了道，持守在

           誠實善良的心裡，並且忍耐著結實。



經

文

3.在基督裡有分(來5:14)

來3:14:

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，

就在基督裏有分了。



經

文

4.成全、完備，毫無欠缺(雅1:2-4)

雅1:2-4：

「我的弟兄們，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，

都要以為大喜樂；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

經過試驗，就生忍耐。但忍耐也當成功，

使你們成全、完備，毫無欠缺。」



經

文

5.得榮耀尊貴為冠冕(來2:10、提後2:12)

來2:10

原來那為萬物所屬、為萬物所本的，要領許

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，使救他們的元帥，因

受苦難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

啟示錄 2:10：

「你務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

冕。」



經

文

6.與主同坐寶座(提後2:12)

提後2:12

我們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





信是什麼？



經

文

1. 行事為人的依憑(林後5:7)

林後5:7：

「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，

不是憑著眼見。」



經

文

1. 行事為人的依憑(林後5:7)

林後5:7：

「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，

不是憑著眼見。」



經

文

2. 得神喜悅的關鍵來(11:6)

來11:6：

「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

悅；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

信有神，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

的人。」



經

文

3. 未來的實底、確據(來11:1)

來11:1：

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，

              是未見之事的確據。」



要信什麼？



1. 信神的道

來4:12

神的道是活潑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

切兩刃的劍更快，甚至魂與靈，骨節

與骨髓，都能刺入、剖開，連心中的

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



2. 信與我們有關係的主
來4:13: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祂面前不顯然的；原來萬物在

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，都是赤露敞開的。14:我們既然有

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兒子耶穌，便當持

定所承認的道。15: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。

祂也曾凡事受過試探，與我們一樣，只是祂沒有犯罪。16:所
以，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，為要得憐恤，蒙

恩惠，作隨時的幫助。



3. 信所不見的

哥林多後書 4:18

「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，乃是顧

念所不見的；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，

所不見的是永遠的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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